
 

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

 

校科发〔2023〕27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和省部级 
科技成果培育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、所）、相关处（室）: 

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培育工作方案》

经 2023年 1月 4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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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培育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创新团队建设

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（校党发〔2022〕69号），为

统筹推进创新团队建设，加强有组织的科学研究，加快构建有利

于创新团队建设和重大成果产出的科技管理政策体系，提升学校

核心竞争力，实现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宏伟目标，

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为进一步培育和产出一批高水平、有影响的标志性科研成

果，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，有力支撑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按照

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成果奖的相关要求，坚持科学谋划，提前

培育，全面评估，有序实施，精准施策，力争在国家和省部级科

学技术奖的数量上有重大突破，质量上有显著提升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    （一）国家级成果培育 

1.对近年来获得省部级成果奖的各类成果进行梳理、分析，

整合相关资源，系统凝练总结重大成果。 

2.实行国家奖培育计划。凡已经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

或其他公认重要标志性成果，或有冲击国家成果奖潜力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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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拟 3年内申报国家级成果奖励的项目，均可向学校申请培育。 

3.对于纳入国家成果奖培育计划的项目，学校根据成果创新

性、成熟度，遴选建立国家成果奖储备项目库，每年重点支持 5-8

个不同学科的项目，每个项目资助 20万元的专项经费，培育期最

长不超过 3年。后期，根据申报国家成果奖的进程，再给予相应

支持。 

4.对于纳入国家成果奖培育计划的项目，学校负责成果奖励

申报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，在学校和学院学术委员会咨询预评

的基础上，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，对报奖项目进行答辩、质询、

讨论，确定申报成果奖励的种类和建议等级。 

5.对于经过培育，申报并获得国家奖的项目，根据《西北农

林科技大学重大科技成果组织与培育暂行办法》（校人事发〔2021〕

408号）执行相关政策。 

（二）省部级成果奖和重要社会成果奖培育及分流 

1.学校对申报省部级及重要社会科技成果奖励的项目，提前

两年进行征集遴选，对于侧重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，

作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储备项目进行

培育，根据项目的成熟度、创新性及报奖等级，给予一定的经费

支持。 

2.学校对于应用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的项目以及围绕陕西省

主导产业开展研究的项目，作为神农中华农业科技成果奖、梁希

林业科学技术成果奖、大禹水利科学技术成果奖、大北农科技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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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奖和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奖等奖励的储备项目。 

3.学校实行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一等奖限额申报机制，各

学院每年同领域一等奖限报 1项。 

4.申报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奖未获奖的项目，原则上须申报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或者神农中华农业科

技奖、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、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、大北农科技

奖等与成果所属学科相关的社会科技成果奖励。 

5.申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类）未

获奖的项目，原则上须申报下一年度的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

奖。 

6.学校“高层次人才发展支持计划”领军人才岗位入选者，

聘期内须至少主持申报一次省部级及以上成果奖励或者重要社会

力量成果奖；学校“高层次人才发展支持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 A

岗位入选者，聘期内须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申报一次省部级及以

上奖励或者重要社会奖，申报情况作为“高层次人才发展支持计

划”聘期考核的重要依据。 

7.承担国家重大计划项目的团队，在项目整体验收后 3年内

须申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陕西省科技成果奖。 

8.进入国家奖培育计划或有冲击国家科技成果奖潜力的项

目，在申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陕西省科学技术奖、

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奖或其它重要社会奖励时，优先给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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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协同配合。学校成立由分管科研工作

副校长牵头，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具体负责，党委校长办公室、

发改处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、人事处、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、

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国家

和省部级奖培育工作组，全面负责学校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培育工

作的组织落实。克服单打独斗、资源分散的弊端，鼓励打破学科

专业界限，跨学科、跨专业、跨学院联合报奖。 

2.设立专项经费，精准超前培育。一是系统梳理、总结学校

近 20年来在优势特色领域取得的重点科技创新成效和成果，建立

学校“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培育项目库”，明确培育方向和培育重点。

二是学校设立国家和省部级奖培育专项经费，在深入研判国家和

省部级科技奖申报指南及评审重点的基础上，对纳入学校科技成

果培育项目库的项目，分年度、分层次给予立项支持，超前培育。 

3.强化主体责任，发挥学院作用。国家和省部级奖培育工作

的主体是各学院（所）高水平创新团队。各学院（所）要成立由

书记、院（所）长为组长，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为副组长，创新

团队负责人为成员的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培育工作小组，负责贯彻

落实学校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培育工作组下达的任务，统筹谋划、

精准施策，对培育成果进行跟踪服务、精确指导。学校将国家和

省部级奖培育绩效纳入学院（所）党政班子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考

核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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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校领导。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4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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